
湛河区审计局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

序号 执法类别 审核项目 承办机构 审核条件 审核依据
审核机

构
提交的审核

材料
审核重点 审核期限

1 行政处罚

对拒绝、拖延提供与审计事项有
关的资料，或者提供的资料不真
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
碍检查行为的行政处罚

承办审计事
项的业务部

门

拟作出罚款、没
收违法作得的行
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
共和国审计
法》、《中
华人民共和
国审计法实
施条例》、
《财政违法
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
《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和
国有企事业
单位主要领
导人员经济
责任审计规
定》、《国
务院关于加
强审计工作
的意见》等
相关法律法

规

综合股

（一）重大
行政执法决
定建议及其
情况说明；
（二）重大
行政执法决
定审计（调
查）报告；
（三）重大
行政执法决
定书代拟
稿；
（四）重大
行政执法决
定相关法律
依据和证据
资料；
（五）经听
证，应当提
交听证笔
录；
（六）其他
需要提交的
材料

（一）执法主体是否合
法，执法人员是否具备执
法资格；
（二）执法程序是否符合
规定；
（三）审计事项主要事实
是否清楚、相关证据是否
适当、充分；
（四）适用法律、法规和
标准是否适应；
（五）评价、定性、处理
处罚意见是否恰当；
（六）审计执法是否超载
审计机关法定权限；
（七）执法文书是否完备
、规范；
（八）违法行为是否涉嫌
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
关；
（九）其他应当审核的内
容；
审核过程中遇有复杂问题
的，审理机构可以组织专
家论证或听取法律顾问意
见或建议。

10个工作
日，审计
事项复杂
的，经审
计机关机
关负责人
批准，可
延长10个
工作日。

2 行政处罚

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
行为，法律规定已明确审核机关
具有执法主体资格的，在审计法
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处罚

承办审计事
项的业务部

门

拟作出罚款、没
收违法作得的行
政处罚决定

综合股

3 行政强制

制止被审计单位违法对有关资料
和违反国家规定取得的资产采取
的转移、隐匿等行为，封存被审
计单位有关资料和违反国家规定
取得的资产

承办审计事
项的业务部

门

拟作出制止封存
行政强制措施的
审计决定

综合股

4 行政强制

通知财政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暂停
拨付与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
、财务收支行为直接有关的款
项，已经拨付的，暂停使用

承办审计事
项的业务部

门

拟作出暂停拨付
与使用行政强制
措施的审计决定

综合股

5
行政检查
-审计处
理权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
政、财务收支行为作出审计处理

承办审计事
项的业务部

门

拟采取《审计法
》第四十五条规
定的责令限期缴
纳应当上缴的款
项等处理措施的

综合股

6
行政检查
-审计处
理权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
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依法移
送其他有关部门处理、处罚

承办审计事
项的业务部

门

拟作出的审计移
送处理决定

综合股


